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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支持政改 期待方案通過 􀎠力量大過大遊行􀎡？
繼特首曾蔭權於立法會補選翌日即出

席電台節目呼籲各方支持政改方案後，特
區政府司局長主要官員近日亦將分別去到
各個地區和界別，深入接觸民眾，介紹方
案、聽取意見。其中，政務司司長唐英年
今日將一馬當先，前往傳統名校庇理羅士
女子中學，與師生對話交流。

這是一個很進取、很有必要的安排，
特區政制發展，說到底，不是立法會議員
的事、更不是五名跳樑小丑的 「專利」 ，
特區政制發展的真正主人翁是市民大眾。
基本法制訂的普選終極目標，以及全國人
大常委會公布的二○一七年可以普選特首
、二○二○年可以普選立法會的決定，一
切一切，最終都是落實到市民福祉、落實
到建設特區和 「一國兩制」 的總目標上。
因此，特區政府由現在開始把宣傳政改、
推動政改的主要力量放到市民大眾身上，
着墨於爭取民意的認可與支持，方向絕對
是對頭和可以有效的。

然而，民眾是根本、民意是力量，但
在現行體制下，最終有權在表決機器上按
掣投票的，始終是六十位立法會議員。政

改方案需要在立法會得到三分之二的多數
通過，政改才能邁開腳步。

因此，特區政府今日將與由溫和民主
派組成的 「終極普選聯盟」 再度商討政改
方案，並傳言中央政府有關官員稍後也會
與 「聯盟」 成員見面，這就是一個令人喜
見樂聞的好消息。畢竟存在已久的隔閡有
待打破，只有溝通對話，才能建立互信。

如此在各方均有所期待之下， 「終極
普選聯盟」 一下子似乎被推到了政改方案
通過與否的風口浪尖上。議會內的十多票
固然不可輕覷，政府必須全力爭取，但
「聯盟」 中人其實也同樣在面對着他們的

利益和抉擇，那就是走上順應民意、推動
政改的大道，還是依舊在所謂溫和與激進
的民主十字路口繼續徘徊。

對此，有人聲稱要與北京 「談判」 ，
又有人說 「不會出賣民主原則」 ……。

事實是，在特區政制發展和溝通對話
問題上，什麼 「談判」 和 「出賣民主」 之
類的說法是莫名其妙的。特區政制發展，
並不是空中樓閣、更不是 「待價而沽」 ，
基本法有關條文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決

定」 已經為特區政改創造了條件、也定下
了框架，一切修改和方案都只能在框架之
內進行，而眼前以增加區議會功能議席為
標誌的政改方案，已經是在此一框架內可
以達到既符合基本法和有關 「決定」 、同
時又能最大限度地滿足各方民主訴求的方
案；方案的一些具體細節如新增區議會功
能議席的選舉安排不妨討論，要求日後增
設溝通平台也大可提出，但要在方案中作
出什麼 「普選承諾」 或 「保證」 ，那就是
不切實際的，特區政府只獲授權處理二○
一二年兩個產生辦法的修改這條 「底線」
不可打破。

眼前，市民不認同激進和對抗，希望
政改方案在立法會得到通過，從而引領特
區政制朝向普選目標前行，並且進一步推
動整個特區社會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民意的取向已經是十分清晰、決
不含糊的，對此，特區政府必須善察民意
、掌握主動，溫和民主派和所有其他政黨
人士也應更好找準自己的位置，為港人、
為政改、為普選作出應有的貢獻。

立法會補選已降下帷幕，但笑料仍源
源不絕。笑話之一，是 「公民黨」 和 「社
民連」 說，五十萬人投票，力量更勝當年
的 「五十萬人大遊行」 。

五十萬人投票，力量是不是大過 「五
十萬人大遊行」 ，下面再論，但有一點可
以百分之百肯定的，就是五十萬人投票的
「成本」 遠遠大於 「五十萬人大遊行」 。

當日大批市民上街，政府不過動用了一些
警力去維持秩序，但日前的立法會補選，
卻要耗費一億五千萬公帑，而且是一場毫
無必要的、辭職再參選的鬧劇。如此 「你
亂港、我埋單」 ，市民這筆冤枉錢花得絕
對不服，虧 「公」 、 「社」 一夥還有臉說
，五十萬人投票力量大過 「五十萬人大遊
行」 ，也可謂恬不知恥矣。

更有甚者，五十萬人投票，根據民調
現場詢問投票人士，近百分之五十表明是
為了盡公民責任來投票，近兩成是籠統的
表示為支持民主來投票，真正支持 「公投
五丑」 的其實只有兩成多，這就是 「公」
、 「社」 一夥口中大過 「五十萬人大遊行
」 的 「力量」 ！

至於說， 「五丑」 的得票看來都頗可
觀，五人幾乎囊括了九成多的選票，但如
果 「公」 、 「社」 兩黨和 「五丑」 都以此
沾沾自喜、洋洋得意，那就更是不知羞恥
為何物了！不客氣說一句， 「五丑」 之外
的其餘十多位參選人，不是名不見經傳，
就是一向以 「搞笑」 、 「博出位」 出名的
，他們的參選，除了給庫房進貢五萬元和
令選民更 「哭笑不得」 外，實在不知道還
可以期望他們做到什麼，選票自然就會落
到名氣遠大於這些 「陪跑分子」 的 「五丑
」 身上。如此八萬、十萬票又有什麼稀
奇？

如此醜態百出的五十萬人 「自動轉帳
」 、 「高票當選」 對號入座， 「力量」 大
過大遊行， 「公民黨」 、 「社民連」 面對
只有百分之十七點一的投票率還要死口不
認輸，五丑還揚言要再搞 「辭職公投」 ，
那麼，市民大眾只好等着看他們進一步走
到與全港市民為敵的絕路，但想再一次浪
費一億五千萬公帑，市民絕不會答應！

A4 要聞
責任編輯：王衍靈 美術編輯：吳敏玉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九日 星期三

井水集社 評

黃光裕判囚黃光裕判囚1414年年
罰沒罰沒88億億

􀎠首富􀎡沉淪反映體制缺陷

黃光裕案終於有了一審結果，這位曾經的中國首
富未來十多年有可能要在獄中度過。對於黃光裕的「落
馬」，不少人叫好稱快，認為有助於維護法律的嚴肅
性與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以儆效尤；另一方面，中
國民營企業家整體的生存現狀再次引起了我們的反思。

黃光裕之前，包括創維的黃宏生、科隆的顧雛軍
、健力寶的張海、上海農凱的周正毅等等，一位位市
場上叱咤風雲的民企大人物倒在了法律與正義面前。

這些民企掌門人相繼落馬，其實集中折射出當前
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生態，小到企業內部的治
理結構與運作流程，大到國家宏觀層面的法制建設與
經濟環境，都需要進一步健全。

這些民企老總的人生軌跡都驚人的相似，都在艱
辛中發家創業，卻倒在了企業做大做強的黃金時代。
大部分人學歷不高，年少時經濟困窘，依靠對市場脈
搏的把握加上大膽的冒險，攫取到第一桶金。而其興
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黃光裕、顧雛軍、張海等，後
來都不安於本行業，不安於通過合法渠道賺錢，而是
在地產、股市裡違規遊戲，利用一些漏洞牟取非法暴
利，最終玩火焚身，身陷囹圄。

這背後原因是多方面。除了這些民企老闆的個人
素質之外，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中國在市場經濟轉軌
過程中一些有待完善的體制缺陷，以及在監管方面的
缺失，使得 「黃光裕們」有機可乘，有的偷稅漏稅，
挪用資產，職務侵佔；有的在資本市場中內部交易，
製造虛假財務報表，操縱股價……從打擦邊球直到墮
入違法泥潭。

令人關注的是，民企老闆出事的背後，往往引發

出一連串的官場地震。特別是黃光裕案，牽涉了陳紹
基、鄭少東、王華元等一批省部級的 「大老虎」，範
圍之大實屬罕見。在改革開放之初，由於國家對民企
權益保護不夠完善，不少心存疑慮的民企老闆，習慣
花大力氣打通官場關節，尋求政治上的 「保護傘」，
或是自己進入人大、政協，成為 「紅頂子」商人。隨
着時間推移，現在卻變成了官商一拍即合共同撈錢，
金錢與權力狼狽為奸，侵蝕着社會公眾的財富。

國務院剛剛公布了 「新36條」，被認為是民間資
本迎來了新的春天。但黃光裕案警醒我們，僅有新政
策是不夠的，還必須有配套的措施，才能真正推動民
營經濟上新台階。這就需要國家指導幫助民企完善不
斷現代法人治理結構，提高民企經營者的素質，同時
健全法制和監管，整飭吏治，為民企發展營造良好的
政治環境。

【本報北京十八日電】

【本報訊】針對國美電器創辦人黃光裕因單位行賄、內幕
交易和非法經營罪被判入獄14年。國美電器發表聲明表示尊
重裁決，並指公司將於今後幾天與法律專家研討國美對這一判
決的法律立場。對於國美電器因單位行賄罪亦被法院判罰人民
幣500萬元，該公司強調有關罰金不會造成實質性影響。

據中通社十八日消息：在香港上市的國美電器表示，隨着
該案告一段落，紛擾國美電器的不確定因素顯著減少。聲明又
說，管理層將全力專注於公司的經營和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並
進一步完善企業治理。

國美電器因單位行賄罪亦被法院判罰人民幣500萬元，但
公司強調有關罰金不會對公司的正常經營和財務狀況造成實質
性影響。國美還透過公關透露，公司目前資本金充裕，資本結
構穩健合理。國美18日在香港的股價平穩，收市報2.31港元
，升0.87%。

在遭北京起訴的同時，黃光裕也被香港證監會指控在
2008年1月到2月期間，利用國美電器回購股份的時機，把自
己所持有的股份套現22億港元，違反證券交易法規。香港證
監會去年已入稟香港高等法院，獲准法庭頒發禁制令，阻止黃
光裕動用在港逾16億資產。

在黃光裕案宣判後，香港證監會表示，不就有關案件作出
評論。不過，消息人士透露，香港證監會對黃光裕的指控和凍
結資產令仍然生效。

黃光裕在港16億仍凍結
國美強調公司財政穩健

本報記者 馬浩亮

【本報北京十八日電】由於黃光裕案受關注度非
常廣，今天早上二中院的警戒已升至最高級別。強大
的警戒陣勢吸引了眾多民眾圍觀，據居住在附近的居
民說，這種情況在以前從未發生過。記者須憑證件方
進入警戒線內。但是，所有記者還是無法進入庭審現
場。

具自首情節從輕處罰
根據檢方指控，2007年9月至11月，黃光裕違反

國家有關規定，非法買賣港幣8.22億餘元，涉嫌非法
經營罪；2007年4月至9月，黃光裕作為北京中關村科
技發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實際控制人、董事，
在決定該公司與其他公司資產重組、置換事項期間，
指使他人使用其控制的82個股票賬戶，購入該公司股
票，成交額累計人民幣14.15億餘元。至上述資產重組
、置換信息公告日，上述股票賬戶的賬面收益額為人
民幣3.09億餘元，已涉嫌內幕交易罪。

此外，2006年至2008年間，黃光裕作為國美公司

和鵬潤房地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為給兩公司謀取不
正當利益，直接或指使他人給予相懷珠等 5 名國家工
作人員款物，折合人民幣 456 萬餘元，涉嫌單位行賄
罪。同時，國美和鵬潤房地產公司也被控該項罪名。

法院經審理認為，黃光裕違反國家有關規定，非
法買賣外匯的行為構成非法經營罪，情節特別嚴重；
黃光裕身為證券內幕信息的知情人員，在信息公開之
前買入相關股票，情節特別嚴重，且在共同犯罪中係
主犯；黃光裕為給國美公司、鵬房公司謀取不正當利
益，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的行為構成單位行賄罪，國
美公司和鵬房公司亦構成單位行賄罪，國美公司、鵬
房公司、黃光裕單位行賄具有自首的法定從輕處罰情
節。

國美行賄罪成罰500萬
法院認定國美公司和鵬房公司犯單位行賄罪，分

別判處罰金人民幣500萬元和人民幣120萬元；認定黃
光裕犯非法經營罪、內幕交易罪、單位行賄罪，三罪

並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四年，罰金人民幣 6 億元
，沒收財產人民幣2億元。

另外，之前已被取保候審 5 個月的黃光裕妻子杜
鵑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當庭收押，並處罰金2
億元。中關村科技發展公司董事長許鍾民被判處有期
徒刑3年，並處罰金1億元。

這三名被告總計財產刑達11億，破中國建國以來
單案個人財產刑處罰紀錄。有業內人士表示，該案判
決合理，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法庭判決後，黃光裕等沒有即場提出上訴。據黃
光裕的辯護律師楊照東透露，法官宣判後，黃光裕表
情平靜，其妻杜鵑聞判也比較平靜。而黃光裕的母親
和兩個妹妹情緒激動，認為判決過重。楊照東也認為
量刑較重，特別是財產刑。他透露，將與黃光裕商討
上訴事宜，並會在10天內決定是否上訴。

2008年黃光裕曾被《福布斯》雜誌列為中國富豪榜
首富，身家達 63 億美元。自 2008 年 11 月末黃光裕被
北京警方拘查以來，案件一直備受國內外媒體關注。

海內外高度關注的國美集團董事局
前主席黃光裕案18日在北京市二中院一
審宣判，法院認定黃光裕犯非法經營罪
、內幕交易罪、單位行賄罪，三罪並罰
，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4年，罰金6億元
，沒收財產2億元。該案創下中國單案個
人財產刑處罰新紀錄。

本報記者 梁敉靜

【本報記者梁敉靜北京十八日電】黃光裕案廣受關注的原
因之一，乃是因為該案牽涉範圍之廣、人數之多、政商網絡之
龐大，令人瞠目結舌。有媒體估計案件涉及的中國各級官員近
千名。有人感嘆： 「首富黃光裕在中國官場製造的腐敗，其威
力猶如一顆原子彈！」

2008年11月18日，黃光裕涉嫌內幕交易罪，被北京市公
安局監視居住。其後，陸續有涉嫌與黃光裕案有關的官員落馬。

雖然從起訴書來看，陳紹基、王華元、黃松有均未被列入
，但坊間一直流傳黃松有是因黃光裕案最早落馬的高官，並且
據稱前兩位也與黃光裕案不無關聯。

2008年10月15日起時任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黃松
有接受中紀委審查，2009年10月，最高法院紀檢部門和中紀
委共同宣布，對黃松有雙規調查結束，黃松有案被正式移送最
高檢察院，開始進入司法程序。

2009年1月，公安部部長助理鄭少東及經偵局副局長相懷
珠因涉嫌黃光裕案被雙規。

2009年4月，廣東省政協主席陳紹基與浙江省紀委書記王
華元幾乎同一時間被押往北京接受調查。

2009年6月深圳市委副書記、市長許宗衡涉嫌嚴重違紀被
查，10 月中旬，國家稅務總局稽查局處長孫海亭被中央紀委
帶走，協助調查黃光裕一案。

另外，2008年8月被雙規的商務部條約法律司正局級巡視
員郭京毅也被指與黃光裕案有關，在2004年至2007年為國美
電器公司提供便利，收受賄賂。

就在大家普遍認為黃光裕案已經調查完畢時，臨近 2009
年末，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朱影和 「茂業系」掌門人、商業地
產富豪黃茂如相繼因為牽涉黃光裕案而接受調查。

牽涉上千官員
政商網絡嚇人

▼黃光裕案引起媒體廣泛關注 新華社

▼國美電器因單位行賄罪被判罰500萬元 法新社

▲媒體追訪黃光裕辯護律師楊照東 中新社

▼黃光裕因犯非法經營罪、
內幕交易罪、單位行賄罪，
被判囚14年 路透社

◀ 18 日，黃光裕案在北京
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
決 新華社


